
醫療院所廢棄物

 

污染防治實務管理研討會

主辦單位：行政院衛生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中華民國100年10月05-06日



第二場次【台南】：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第1會議室) 
日期：10月5日（星期三）

 

地點：台南市成功路457號15樓

時 間 議 題 主持人/講師

09:00~09:30 報 到

09:30~09:40 主席致詞 衛生署

09:40~10:20 常見環保違規案例及解釋彙編說明
行政院衛生署
王咪咪薦任技士

10:20~10:40 休 息

10:40~11:40 專題演講—「環境教育與環境教育法」
成功大學法律學系暨海洋科

 

技與事務研究所王毓正教授

11:40~12:10 綜合討論 --

12:10~13:30 午餐/休息

13:30~13:50 廢棄資源物管理績優事業選拔活動評選說明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基金會

13:50~14:50 醫療院所廢棄物、廢水自主管理實務分享

(1)靜和醫院燕巢分院

 

洪惠堂總務主任
(2)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

 

院張之安副組長

14:50~15:10 休息

15:10~15:50 醫療院所廢棄物、廢水自主管理成效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基金會

15:50~16:10 指引手冊/判定手冊增/修訂規劃說明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基金會

16:10~16:40 綜合討論 --

16:40~ 散會



第二場次【台南】：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第1會議室) 
日期：10月6日（星期四）

 

地點：台南市成功路457號15樓

時 間 議 題 主持人/講師

9:00~09:30 報 到

9:30~10:30 專題演講—「由起雲劑添加塑化劑事件
看食品安全管理」

成功大學工業衛生科暨
環境醫學研究所李俊璋教授

10:30~10:40 休息

10:40~11:40 醫療廢棄物申報管制作業說明
行政院環保署管制中心
吳進盛稽查督察員

11:4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00 醫療廢棄物處理技術
大葉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李清華教授

14:00~14:30 綜合討論



 



常見環保違規案例及

解釋彙編說明

簡報人：王咪咪薦任技士

2011年09-10月

行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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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1.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

2.水污染防治法

3.廢棄物清理法

4.諮詢窗口及網址

a) 環保法規

b) 常見違規案例分析

c) 解釋彙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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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立法進度說明

1-(a

母法立法進度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草案），97.10.15送立法院審議。

立法進度：已通過一讀，目前仍處於逐條審議之階段。

目前的參考標準

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94.12.30，環署空字第0940106804號

醫療場所及老人或殘障照護場所：因為對室內空氣品質有特別需求

場所，需使用「第1類適用場所」之標準。

列管之空氣品質項目：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細菌、真菌、粒徑小於等於十微米之懸浮微粒

（PM10）、粒徑小於等於二.五微米之懸浮微粒（PM2.5）、臭

氧、溫度。

4

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94.12.30)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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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衛生署建議值

℃（攝氏）15~281小時值溫度(Temperature)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0.038小時值臭氧（O3）

μg/m3（微克/立方公尺）10024小時值
懸浮微粒
（PM2.5）

μg/m3（微克/立方公尺）6024小時值
懸浮微粒
（PM10）

CFU/m3（菌落數/立方公尺）1000最高值真菌(Fungi)

CFU/m3（菌落數/立方公尺）500最高值細菌(Bacteria)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31小時值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TVOC)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0.11小時值甲醛（HCHO）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28小時值一氧化碳（CO）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6008小時值二氧化碳（CO2）

單位環保署建議值(第1類適用場所)項目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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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推動進度

環保署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理制度，以鼓勵公共場所所

有人、管理人及使用人，進行自主檢查及改善，並提升公共場所室內

空氣品質

規劃室內空氣品質管理專責人員講習課程，以協助進行公共場所自主

檢查改善與維護管理工作。

相關資料查詢管道

行政院衛生署『全國醫療廢棄物處理網』

http://114.34.107.17/medical/
--＞其他法規或資訊--＞空氣污染防制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

http://aqp.epa.gov.tw/iaq/

1-(a

6
依據環署空字- 第0980114818號(98.12.22)

環保署所訂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係依公共場所使用之特性，區

分2類場所，第1類為針對室內空氣品質有特別需求場所，包括

學校及醫療場所等，採用較嚴格數值，第2類則為針對一般大眾

聚集之公共場所及辨公大樓。

查醫院美食廣場或餐廳主要為一般大眾聚集之公共場所，非屬

提供醫療相關服務之場所，得適用前述第2類場所之室內空氣品

質建議值；另環保署刻正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立法工作，

未來俟立法通過後，將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公告場所類

別及特性，分別訂定公告場所應符合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問：有關醫院美食廣場或餐廳空氣品質指標是否適用環保署
所定室內空氣品質第1類場所建議值

醫院美食廣場或餐廳空氣品質適用建議值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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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1/5)
2-(a

水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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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2/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處理設施應具備之功能
及設備

12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及相關文件

13

醫院、醫事機構之放流
水標準

放流水標準
排放廢（污）水於地
面水體應符合放流水
標準

7水污
染防
治法

母法

13

55

條號

處理設施應具有與生產
廢污水設施同等之備用
電力

(1)醫院或設置洗腎治療
床(台)之診所

(2)捐血機構、病理機構
或醫事檢驗所

水污染防治法事
業分類及定義

事業及廢、污水定義2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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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3/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處理設施故障、操作異
常或意外事故發生應遵
行事項

3

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排放廢
（污）水緊急應
變辦法

水污
染防
治法

處理設施發生故障超過
二十四小時，應將無法
處理之廢（污）水，妥
善貯存，不得排放

18

專用獨立電表之規範17

母法

16

條號

應具有獨立專用電表及
操作參數量測設施，並
紀錄操作相關數據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及相關文件

13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10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4/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水污
染防
治法

14
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及許可申請
審查辦法

有效期間為五年。期滿
仍繼續使用者，應自期
滿六個月前起算五個月
之期間內申請核准展
延，每次展延，不得超
過五年

－
排放許可證及簡易排
放許可文件之有效期
限

15

母法

事業排放廢（污）水於
地面水體，且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應申請排
放地面水體許可證

5

事業排放廢（污）水
於地面水體須取得許
可證或簡易排放許可
文件，相關規範由主
管機關定之

－

條號

應經環境工程技師或其
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申請排放許可證或辦
理變更登記時注意事
項

17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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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5/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規範應設置專責人員之
事業及專責人員條件－

環境保護專責單
位或人員設置及
管理辦法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
統應設置廢（污）水
處理專責單位或人員

21

規範水污染防治措施之
適用對象、範圍、條
件、必備設施、規格、
設置、操作、監測、記
錄、監測紀錄資料保存
年限、預防管理、緊急
應變，與廢（污）水之
收集、處理、排放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

－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事業應採行水污染防
治措施

18

水污染
防治法

母法 條號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12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5/5)
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發生污染後應立即採行
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
發三小時內通知地方主
管機關。應變後十日
內，提報應變記錄與報
告至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5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廢水系統有疏漏廢水
至水體之虞者，應採
取維護或防範措施。
若有發生前述事項，
則需採取緊急應變措
施並於事發3小時內通
知當地主管機關

28

專用獨立電表之規範17

應具有獨立專用電表及
操作參數量測設施，並
紀錄操作相關數據

16
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
統之格式、內容、頻
率、方式等管理

22

水污染
防治法

母法 條號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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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違規：以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水污法」）第7條

違反放流水標準為主，佔64％，其次為第18條(水污染防治

措施)、第21條(未置專責人員)、第28條(管線破損)等。

99-100年1至6月廢水違規法令分析

2-(b

統計期間：99～100年(1-6月) 。資料來源：環保署。

14

水污法第7條

條文摘錄：

第一項：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排放廢

（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流水標準。

重要子法：放流水標準。

違反放流水標準，即水質不合格。

<200,000<30<30<100<306.0~9.0<38℃放流水標準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餘氯
(mg/L)

BOD
(mg/L)

COD
(mg/L)

SS
(mg/L)pH值

水溫
(℃）

項目

未符合放流水標準之規定，可依水污法第40條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60萬元以
下罰鍰。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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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放流水標準

情況：多為設備故障引起

(1)加藥機故障，導致大腸桿菌群超標。

(2)曝氣設備故障，導致SS、BOD、COD超標。

違反水污法第7條：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理設

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流水標準。

建議改善方式：

(1)確實實施設備巡檢。

(2)定期維護設備。

(3)設備有故障應立即排除。

水污法第7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2-(b

16

水污法第18條

條文：事業應採行水污染防治措施；其水污染防治措施之適用對

象、範圍、條件、必備設施、規格、設置、操作、監測、記錄、監

測紀錄資料保存年限、預防管理、緊急應變，與廢（污）水之收

集、處理、排放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重要子法：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違反各項水污染防治措施，包括廢水設施名稱與管線流向未標示、

未依規定記錄巡檢與加藥作業、繞流排放等。

未符合各項水污染防治措施之規定，可依水污法第46條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罰鍰。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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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自行記錄

情況：未針對各項設備運作狀況進行巡檢記錄

違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1)第14條：廢（污）水（前）處理設施，應維持正常操作，定期實施保養

及適時維修，並作成紀錄，保存三年，以備查閱。

(2)第16條：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於廢（污）水（前）處理設施裝置之獨

立專用電表，及操作參數量測設施，屬連續自動記錄者，應依計測、量測

設施之設計規格及頻率記錄；非屬連續自動記錄者，應每日記錄其累計用

電度數及操作參數值一次；廢（污）水（前）處理設施使用之藥品量，及

污泥之產生、貯存、清運量，應按次記錄，每月統計。前項紀錄、單據或

發票影本，應保存三年，以備查閱。

改善建議：

(1)重新檢視廢水設施巡察、保養之記錄表單是否至少包含上述內容。

(2)由主管定期確核是否落實記錄。

(3)記錄盡量保存正本。

水污法第18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2-(b

18

未依規定標示

水污法第18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二

情況：廢水設施及管線流向未進行標示

違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

法第50條：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

之下列水污染防治設施及管線，應清楚

標示其名稱與管線內流體名稱及流向：

一、用水、廢（污）水之收集、前處

理、處理、迴流、排放、貯存等管線及

處理單元。二、緊急應變之繞流管線。

三、貯留、稀釋、回收使用之管線及貯

槽單元。四、獨立專用累計型水量計測

設施、廢（污）水（前）處理設施獨立

專用電表。五、污泥之收集、處理及貯

存等管線及處理單元。

建議改善方式：檢視廢水處理設施

並補上標示。

各項管線未標示流向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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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流排放

水污法第18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三

情況：廢水經由未許可放流口繞流排放（主要因為廢水排放口阻塞或其他因素導致與

當初申請不同）

違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第2及53條：

(1)第2條第12款名詞解釋-繞流排放：廢（污）水未依許可之放流口排放，或未依下水

道管理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

(2)第53條-放流口規範： 應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原始申請之放流口進行放流

第一項：一、應設置於周界外，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地面。二、周界外應有供採樣人員

進出至放流口之道路，並設置一平方公尺以上之採樣平台。三、應設置獨立專用累計

型水量計測設施量測放流水量。但逕流廢水放流口，不在此限。四、設置告示牌。

五、放流口為陰井者，應使陰井之水質充分均勻混合。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實際設置有困難，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依核准

之規定辦理。

第三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流排放情事、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非連續性排放廢（污）水者，其放流口應設置於最終處理單元後之放流池。

2-(b

20

水污法第21條

條文摘錄：

第一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設置廢（污）水處理專責單位或

人員。

重要子法：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理辦法。

未依規定設置專責人員。

未符合設置專責人員之規定，可依水污法第48條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
以下罰鍰。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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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設置專責人員

情況：因為專責人員離職故未設置專責人員，亦有醫院不清楚是否應設置

違反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理辦法

(1)第10條-設置甲級專責人員：

第一項第二款-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廢（污）水產生量每日在2,000立方公尺以上

未滿5,000立方公尺者，或每日在200立方公尺以上未滿1,000立方公尺且含第六條第三款

所列物質之一超過放流水標準者。

(2)第11條-設置乙級專責人員：

第一項第二款-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廢（污）水產生量每日在100立方公尺以上未

滿2,000立方公尺者，或每日未滿200立方公尺且含第六條第三款所列物質之一超過放流

水標準者。

第一項第三款-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委託處理或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者，其廢（污）水

產生量每日在300立方公尺以上者，或每日在100立方公尺以上且含有第六條第三款所列

物質之一超過放流水標準者。

改善建議：立刻清查是否符合應設置之條件，並派員受訓或委外操作。

水污法第21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2-(b

22

水污法第28條

條文摘錄：

第一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備，有疏漏污

染物或廢（污）水至水體之虞者，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其有疏

漏致污染水體者，應立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發生後三小

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重要子法：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管線破損導致廢水逸出。

未符合設置專責人員之規定，可依水污法第46條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60萬元
以下罰鍰。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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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破損

情況：廢水設施管線破損未修復，導致廢水滲漏

違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第5條：

第一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疏漏污染物或廢（污）水至水

體之虞時，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有疏漏致污染水體、土壤

時，應立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件發生後三小時內，通知

當地主管機關；應變後十日內，應提報緊急應變紀錄及處理報

告，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改善建議：

(1)於巡檢時查檢廢水排放量，比對是否有排放量突然之增減。

(2)檢查廢水設施周圍之地面與管線是否有滲水。

(3)若有管線破損應立即修復（且應依規定通報環保局）。

水污法第28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2-(b

24

隔離病房產生之廢水廢棄物認定(1/2)

依據環署廢字- 第1000004524號(100.2.9)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7條第1項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
或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
合放流水標準。環保署依行業特性對應訂各業別應符合之放流
水管制項目及限值。其中針對醫院、醫事機構部分，為避免其
產生之感染性廢水造成承受水體污染，於放流水標準規定大腸
桿菌群之排放現值為200,000CFU/100mL；至於院內「隔離病
房」部分，目前水污染防治法並無對其產生廢水之收集或處理
程序特別訂定管理規定或標準。

問：1.隔離病房產生之廢水經專用管線收集至臭氧消毒池以
臭氧消毒處理後，該廢水是否可視為一般事業廢水，能
否與一般病房產生之廢水合流處理。
2.若可與一般事業廢水合流，其合流後經攔污柵所產生
之事業廢棄物屬於一般或有害事業廢棄物。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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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依據行政院衛生署92年6月2日公告之「特殊隔離病房設置基
準」、「呼吸道傳染隔離病房設置基準」、「腸胃道傳染隔離
病房設置基準」及「血液體液傳染隔離病房設置基準」：醫療
事業廢水及污水之處理排放，以化學藥品消毒後，再依水污染
防治法及其相關規定處理。另特殊隔離病房，病室應設置專用
盥洗室，採用腳踏式或自動感應水龍頭開關，並具獨立之排放
系統，且所產生之廢水應予消毒後，始可排放。爰此隔離病房
產生之廢水應先單獨收集，經過消毒程序後，才可與一般廢水
混合處理。
另關於醫院廢水處理廠攔污柵所攔除之廢棄物，如係感染症隔
離病房獨立設置廢水收集系統，或為一般病房與感染症隔離病
房合流收集系統所產出者，因仍有致感染之虞，應以感染性廢
棄物混合物（C-0599）申報及清理。

依據環署廢字- 第1000004524號(100.2.9)

隔離病房產生之廢水廢棄物認定(2/2)
2-(c

26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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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2/4)
廢棄物清理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廢尖銳器
具及感染性廢棄物貯存方
法、標示及貯存期限

7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貯存設施12

廢棄物
清理法

母法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清除
及處理行為之定義

2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理方法及設施
標準

清除處理規範
及專責人員設
置規範

28

3

3

條
號

標示規格及顏色
公告修正「區別有
害事業廢棄物特性
標誌」

生物醫療廢棄物定義及附表
三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
定標準

廢棄物分類定
義及事業定義

2

要旨相關子法名稱要旨
條號

3-(a

28

環保法令架構說明(3/4)
廢棄物清理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共同、委託或以其他方式
針對生物醫療廢棄物進行
清除處理者應取得契約或
同意處理證明文件

43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廢尖銳
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清除
方法

18
連帶責任及取得
妥善處理文件

30

應記錄或保留清除日期、
種類、數量及處置證明

15清除處理規範及
專責人員設置規
範

28

要旨條號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母法

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及網路傳輸

31

生物醫療廢棄物中間處理
方法

21

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標準

廢棄物
清理法

17 應填具遞送聯單或以網路
傳輸方式申報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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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架構說明(4/4)
廢棄物清理法及相關法規重要條文提示

生物醫療廢棄物相關共
同、清除或處理記錄及文
件應保留3年

15
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標準

有害事廢管理記
錄應保存三年以
上

37

生物醫療廢棄物應每6個檢
測1次4

有害事業廢棄物
檢測及紀錄管理
辦法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清
除及處理行為之定義

2
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標準

事業廢棄物之貯
存、清除或處理
方法及設施

36

廢棄物
清理法

要旨條號相關子法名稱要旨條號母法

經衛生署公告或向衛生署
申請核准為再生資源項目

3再利用管制規範39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廢尖銳
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採滅
菌處理者，應以微生物測
試其削減率

2

行政院衛生署再
生資源再生利用
管理辦法、再利
用種類及其方式

3-(a

30

99-100年1至6月 廢棄物違規法令分析

廢棄物違規：以廢棄物清理法（以下簡稱「廢清法」）第

31及36條為主，共佔94％，多數為網路申報有誤及感染性

廢棄物分類錯誤。

今年(100年)有醫院同仁因亂丟菸蒂，導致違反廢清法第27條。

• 廢清法第27條- 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列行為（摘錄） ：

第1款：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

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統計期間：99～100年(1-6月) 。資料來源：環保署。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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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清法第31條
條文摘錄：
第一項第二款：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率，
以網路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
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
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不在此限。
第四項：清除、處理第一項指定公告之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申報。

重要子法：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
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

依規定申報廢棄物之產量、清除與處理狀況，即網路申報作業。

3-(b

未依規定申報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產量、清除與處理狀況，可依廢清法第52
條處新台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規定申報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產量、清除與處理狀況，可依廢清法第53
條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32

廢清法第31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未依規定線上申報- 逾期申報

情況一：超過申報期限仍未申報。

• 建議改善方式：於每月申報時間前設置提醒標誌或是電腦提醒

功能，或列為個人業務執行績效管理項目，避免忘記申報。

情況二：部分醫院為操作不熟悉未按確認或傳送導致逾期申報（有

些是因為系統連線逾時，但未再次完成傳送作業）。

• 建議改善方式：申報表單填寫完畢後，務必完成「傳送」功

能，並且確認系統有回應！

若確定是自己網路的問題或是網站失效，務必與環保局聯繫報

備，避免受罰。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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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線上申報- 申報內容與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或現場狀

況不同

情況：申報內容與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以下簡稱「廢清書」）或現

場狀況不同，以產生量及廢棄物分類項目出現差異為主。

(1)申報量已經超過廢清書所載之最大產生量。

(2)有D-2199(如尿布)類但廢清書未登載，混於D-1801類。

• 建議改善方式：主要原因為廢清書久未更新，故建議檢討廢清

書之內容，包括各類廢棄物產生量及產生項目等，並提報環保

局進行修正。

廢清法第31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二

3-(b

34

廢清法第36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之法源依據，規範事業如

何進行廢棄物分類、貯存、清除及處理。

條文摘錄：

第一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理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二項：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重要子法：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3-(b

未依規定貯存、清除或處理一般事業廢棄物，可依廢清法第52條處新台幣6
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規定貯存、清除或處理一般事業廢棄物，可依廢清法第53條處新台幣6
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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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療廢棄物混合物(D-2199)未依規定分類

情況：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物(沾有病人糞便之尿布，代碼D-

2199)未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份特性分類貯存與事業一般生活廢棄物

(代碼D-1801)貯存於同一垃圾子車。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1款：

應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分類貯存。

建議改善方式：檢討分類方法，將D-2199以另外的貯存容器

貯存並標示廢棄物名稱及代碼。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3-(b

36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溫度超標(1)

溫度明顯高於5℃
情況一：生物醫療廢棄物冷藏溫度高於規

定。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8條第1項第2款：廢棄物產出機構：於

攝氏五度以上貯存者，以一日為限；於攝氏

五度以下至零度以上冷藏者，以七日為限；

於攝氏零度以下冷凍者，以三十日為限。

建議改善方式：

(1)定期檢查溫度，若溫度高於5℃，則立即

修復冷藏設備。

(2)冷藏設備可設置兩部冷氣壓縮機，輪流使

用，使之有備援功能。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二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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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溫度超標(2)

此兩類冰箱未
設置溫度計，
容易忘記放置
溫度顯示設備

情況二：生物醫療廢棄物冷藏設施無溫

度顯示設備，如溫度計。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

施標準第8條第1項第2款：廢棄物產出機

構：於攝氏五度以上貯存者，以一日為

限；於攝氏五度以下至零度以上冷藏

者，以七日為限；於攝氏零度以下冷凍

者，以三十日為限。

建議改善方式：放置低溫溫度計（範圍

要能顯示5℃以下）。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三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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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示錯誤- 使用舊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籤

情況：仍使用舊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籤。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12條第1項第1款：

（摘錄）應於設施入口或設施外明顯處標示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

性之標誌，。

建議改善方式：

(1)清查院內是否仍有舊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籤，並進行更新。

(2)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區（或冷藏設備）之標籤務必使用正確之標

籤。

舊的
正確的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四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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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未有明確標示

情況：未於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容器進行正確標示。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8條第2項：貯存容

器及塑膠袋，除應於最外層明顯處標示廢棄物名稱、產生廢棄物之

事業名稱、貯存日期、重量、清除處理機構名稱及區別有害事業廢

棄物特性之標誌外，感染性廢棄物另應標示貯存溫度。

建議改善方式：

(1)由清潔人員進行標示，並配合稽查巡察。

(2)使用貼紙標籤，逐袋張貼。或採取AIDC設備。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五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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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區環境不佳 情況：廢棄物貯存區環境維護

不佳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

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2

款：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

保持清潔完整，不得有廢棄物

飛揚、逸散、滲出、污染地面

或散發惡臭情事。

建議改善方式：

定期維護環境衛生及整潔，地

面應清掃並避免積水，貯存區

及其周圍應定期消毒。

1.貯存區堆置未清除

3.貯存區堆置未清除

2.容器滲出廢水未清掃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六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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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區未設中文標示或標示錯誤

情況：貯存區之廢棄物中文標

示有誤或未設置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

方法及設施標準：貯存地點、

容器及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

文標示廢棄物名稱。

建議改善方式：

檢查是否有標示未設置或錯

置，立即更新。玻璃類貯存區貯存塑膠
類回收廢棄物

廢清法第36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七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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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摘錄：

第一款：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糖、

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重要子法：無。

於指定清除地區內拋棄廢棄物，即亂丟垃圾。

處罰：可依廢清法第50條處新台幣1千2百元以上6千元以下罰鍰。

廢清法第27條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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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菸蒂

情況：醫院同仁於院外抽煙並丟棄菸蒂，遭環保局開罰（案例都是

醫院公務車的司機）。

違反廢清法第27條第1款：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

屑、煙蒂、口香糖、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建議改善方式：加強教育宣導，避免司機有拋棄各項廢棄物之行為

（平常的時候也不應如此）。

※此情況於近兩年發生，且不只一例。

廢清法第27條之違反案例分析一

3-(b

44

洗腎液空桶回收疑義(1/2)

依據環署廢字- 第1000009995號(100.2.24)

查洗腎血液透析液為須由「醫師處方」或「限由醫師使用」之藥
品項目，非屬本署98年1月13日環署廢字第0980003807號修正公告
「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理之物品或其容器，
及應負回收、清除、處理責任之業者範圍」之容器，故此等藥水
容器空桶再利用應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應依「廢棄物清理法」
第39條及行政院衛生署訂定「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
相關規定辦理。 目前未公告，故屬D-2199或C-0599。
另依行政院衛生署91年9月10日衛署醫字第0910054621號公告「醫
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之種類及其管理方
式」，如「洗腎血液透析液空桶」屬於該公告之再利用種類，得
逕依該公告之管理方式逕行再利用。再利用機構如能符合上述規
定者，應辦理再利用登記檢核通過後、取得管制編號，再檢具事
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並
依規定從事再利用業務及以網路申報。

問：洗腎血液透析液空桶（廢塑膠容器）可否交由資源回收
業回收及販售疑義。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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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腎液空桶回收疑義(2/2)

依據衛署醫字- 第1000261044號(100.3.15)

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年2月24日環署廢字第1000009995號副

本函辦理。

查「一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2條所稱之再利用，係指

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行或送往再利用機構作為原料、材料、燃

料、工程填料、土地改良、新生地、填土(地)或經本署認定之用途

行為；第3條第2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性質安定或再利用技術成

熟者，其種類及管理方式經本署公告後，事業及再利用機構得逕

依該管理方式進行再利用。經查旨揭容器，並非本署公告再利用

種類，無法交由資源回收業回收及販售。

問：洗腎血液透析液空桶（廢塑膠容器）可否交由資源回收
業回收及販售疑義。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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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血或唾液之物品性質認定

依據環署廢字- 第1000049031號(100.7.7)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2條規定，醫療機構屬本法所稱之事業，其
所產出之廢棄物屬醫療事業廢棄物，應依同法第28條規定，除再利
用外，應自行、共同或委託清除處理，並依廢棄物之主要成份及有
害特性分類貯存及清理。
另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三，未遭血液污染之手套、
紙類及只沾附不可流動或不可吸收之唾液的物品，依前述認定標
準，得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得以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物（D-
2199）分類及清理。

未遭血液污染之手套或只沾附唾液之物品屬D-2199，非屬D-1801 。

問：未遭血液污染之手套或只沾附唾液之物品是否可當一般
垃圾丟棄或必須以醫療廢棄物處理？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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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玻璃之廢棄物認定

未與感染性物質接觸或非為用於醫護行為之破裂玻璃器皿 非生
物醫療廢棄物(屬一般醫療廢棄物或再利用)

醫療院所產生之點滴玻璃瓶及注射藥瓶倘未曾與感染性物質
接觸，或非為用於醫護行為之破裂玻璃器皿，則非屬「有害
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所稱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點滴玻璃瓶及注射藥瓶 非屬公告應回收廢棄物
醫療院所產生之點滴玻璃瓶及注射藥瓶目前尚非本署指定公
告應回收者。

未含有害物質之注射小藥瓶、藥罐、玻璃罐 D-2199或R-0401
未含有害物質之注射小藥瓶、藥罐、玻璃罐等，屬一般性醫
療廢棄物混合物，應以 D-2199 代碼申報。
但依行政院衛生署公告「醫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
物）再利用之種類及其管理方式」再利用之廢玻璃（瓶、
屑）、廢塑膠，應分別以代碼 R-0401、R-0201 申報。對於未
沾有血液或體液亦未含有害物質之塑膠製點滴瓶、藥罐、塑
膠罐等申報規定，亦同。

依據環署廢字- 第0060988號(88.10.01), 第09200289號(92.05.14), 

（*註：感染性廢棄物於法規修訂後已稱為生物醫療廢棄物）

3-(c

48

廢玻璃之廢棄物再利用

欲再利用者，須符合衛生署再利用之相關規範
依據衛生署「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醫療機構之事業廢棄物性質安定或再利用技術成熟
者，其種類及管理方式經行政院衛生署公告後，事業及再利
用機構得逕依該管理方式進行再利用。
查行政院衛生署於91年9月10日衛署醫字第0910054621號公
告醫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之種類及其管
理方式，其中，廢玻璃（瓶、屑）之再利用管理方式規定，
再利用事業應具有窯爐及污染防治之相關設備或具有廢玻璃
之前處理設備（如分類、清洗、研磨及篩選等）。
再利用機構須為符合法規之業者!

• 擬將廢玻璃送交資源回收商，該回收商如不具前述規定
之再利用相關設備，則不符合行政院衛生署公告之廢玻
璃（瓶、屑）再利用管理方式。

問：有關醫療玻璃廢棄物處理方式疑義。

依據環署廢字-第0960012083號(96.02.16)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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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塑膠之廢棄物認定

非感染性廢棄物*之點滴軟袋 D-2199
依環保署87年11月4日（八七）環署廢字第○○七四四五四號函釋
略以：「點滴瓶未沾有病人血液或體液亦未含有害物質（如化學治
療藥物等），而與輸液導管分離者，得歸類為一般事業廢棄物」；
準 此，點滴軟袋（與管線分離）未沾有病人血液、體液亦未含有害
或感染性物質（如化學治療藥物、活性疫苗等）者，得依上述規定
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並以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物（代碼：D-
2199）申報。

非醫療行為產生之清潔手套與防塵帽

至於醫療機構之清潔人員與病患家屬並非從事醫療行為之專業人
員，其配戴之清潔手套與防塵帽，尚非醫療行為產生之廢棄物

上述廢棄物如已依材質分類收集者，應分別依其材質屬性歸類、申
報（如：廢塑膠混合物、廢橡膠混合物、廢布：等），其未依材質
分類收集者，應以一般垃圾（代碼：D-1801）申報。

但上述廢棄物若沾有病人血液、體液、引流液、排泄物，仍應依感
染性廢棄物*清理之。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100676號(91.10.01) 

（*註：感染性廢棄物於法規修訂後已稱為生物醫療廢棄物）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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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軟袋之認定與清除處理

50

非屬感染性廢棄物之點滴軟袋 D-2199
查醫療機構廢棄之生理食鹽水軟袋，係屬廢棄之醫療物
品，如其未與病人血液、體液、引流液、排泄物或其他
有害物質接觸者，應歸屬「一般性醫療廢棄物混合
物」，可交由合法清除處理業者清除處理，並以D－
2199之代碼申報，其合法清除處理業者亦應以許可項目
包括該項代碼者為限。

如何取得可收受D-2199類廢棄物之清除處理業者資料

• 至於目前已取得許可清除處理非屬生物醫療廢棄物之
廢生理食鹽水軟袋的業者名單，可於本署網站以D－
2199之廢棄物代碼查詢，查詢網址為：
http://waste1.epa.gov.tw/Grant/GS-UC60/QryGrantData.aspx。

問：有關使用過的生理食鹽水軟袋應如何處理乙案。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90036121號(99.04.28)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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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玻璃及廢塑膠點滴瓶之清除

51

廢塑膠點滴瓶、廢塑膠瓶、廢玻璃瓶仍須依法委由合格清除業者清除
指非公告應回收廢棄物之清除

查醫療機構產生之廢塑膠點滴瓶、廢塑膠瓶及廢玻璃瓶（不含應回收
廢棄物），係屬事業廢棄物範疇，依「廢棄物清理法」第28條規定，
除再利用方式外，應以自行清除處理、共同清除處理、委託清除處理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為之。

此三類廢棄物之清除機構應有清除機構許可文件
前述委託清除如係委託民間代清除業者或資源回收業者，則該業者應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41條暨「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
辦法」規定，申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為之。

再利用時應依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之規定清除
另查行政院衛生署依「廢棄物清理法」第39條及「醫療事業廢棄物再
利用管理辦法」規定，於91年9月10日衛署醫字第0910054621號公告
「醫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之種類及其管理方
式」，其中廢玻璃（點滴瓶、藥瓶、飲料罐、食品罐頭空罐）及廢塑
膠（點滴瓶、塑膠瓶罐、塑膠杯、保特瓶、食品罐頭空罐）為得依該
公告管理方式再利用之廢棄物。上述依公告方式再利用之廢棄物，其
清除方式依「醫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13條規定，得以事
業自行清除、再利用機構清除、事業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80059777號(98.07.16)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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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軟袋與空瓶之再利用

52

廢塑膠點滴空瓶可循再利用管道由合格再利用機構再利用

廢塑膠點滴軟袋非屬公告再利用，需循清除處理管道清理
查廢棄點滴塑膠空瓶及空袋，係屬醫療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其再利用應依「廢棄物清理法」第39條及行政院衛生署訂定「醫
療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其中，廢棄點滴塑膠空瓶為行政院衛生署91年9月10日衛署醫字第
0910054621號公告「醫療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
之種類及其管理方式」中，得逕依該公告管理方式再利用之廢棄
物。再利用機構如能符合上述規定者，應辦理再利用登記檢核通
過後、取得管制編號，再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並依規定從事再利用業務及以網路
申報。
因廢棄點滴空袋尚非行政院衛生署公告得逕行再利用之廢棄物種
類，另應向行政院衛生署申請再利用許可，並依前述規定辦理。

問：廢棄點滴塑膠空瓶及空袋得否由資源回收商回收行再利用。

依據環署廢字-第0980019638號(98.03.12)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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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示(1/2)

依據96年10月15日「庫存感染性廢棄物專用垃圾袋去化問題研
商會議」會議結論辦理。

環保署於96年5月11日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45條規定，公告修正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其中
原「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修正為「生物醫療廢棄物」
特性標誌，茲因依舊標誌套印之感染性廢棄物專用垃圾袋仍有
大量庫存，其繼續使用對廢棄物清理運作影響輕微，爰同意延
長其使用期限。

前述延長使用期限自本署公告修正「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
標誌」日起算一年，至97年5月10日止，延長使用期間事業得以
舊規格感染性廢棄物專用垃圾袋包裝生物醫療廢棄物。

問：有關醫療機構庫存舊規格感染性廢棄物專用垃圾袋，延
長使用期限至97年5月10日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60082521號(96.10.30)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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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的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示(2/2)

目前仍發現部分醫療機構使用庫存舊塑膠袋或標誌請儘速清查改善

生物醫療廢棄物
（邊長十公分以上，顏色：白底黑字，但塑膠袋或容
器為紅色或黃色者，亦可採該顏色為底色）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60082521號(96.10.30) 

未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標誌之規定，可依廢棄物清理法第53條處新台
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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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毒性廢棄物專用標示(1/2)

基因毒性廢棄物屬化學毒性，需使用基因毒性廢棄物標示
環保署於95年12月14日修正發布「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其中附表三
之基因毒性廢棄物，因係醫療事業所特有，故歸類為生物醫療廢棄物之一
種。惟基因毒性廢棄物之危害特性屬化學毒性，與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
物之感染性危害不同，故其標誌宜依本署96年5月11日環署廢字第0960035782
號公告修正「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附件第二、（一）之毒性事業
廢棄物圖例辦理，另標誌當中之中、英文名稱則應標示「基因毒性廢棄物」
及「CYTOTOXICWASTE」。

基因毒性廢棄物之貯存容器或塑膠袋並未限定為紅黃色容器，但須有相容性
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8條，係生物醫療廢棄物
之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貯存方法之特別規定。基因毒性廢棄物之貯存
方法並不適用上述規定，應依本標準第7條規定辦理，其貯存容器或塑膠袋並
未限定應採紅色或黃色容器，惟廢棄物應與貯存容器具有相容性。

基因毒性廢棄物處理方法 熱處理法或化學處理法
有關基因毒性廢棄物之處理方法，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
標準」第21條規定，應以熱處理法或化學處理法處理。故感染性廢棄物處理
機構，其採焚化設施且能符合本標準第24條第１項第３款規定者，亦得申請
許可一併處理基因毒性廢棄物；惟感染性廢棄物處理機構採滅菌設施者，則
不得併同處理基因毒性廢棄物。

問：有關基因毒性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原則及標誌使用疑義。

依據環署廢字- 第0960045270號(96.06.25)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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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毒性廢棄物專用標示(2/2)

與廢棄物相容之貯存容器

標示為方形毒性標示
中文：基因毒性廢棄物
英文： CYTOTOXICWASTE

(法規：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法規：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

依據環署廢字-第0960045270號(96.06.25) 

3-(c





廢棄物分類



 
  
 
 
 
 
 
 
 
 
 
 
 

 
 
 
 

 
 

 
 

 

  (黃色垃圾袋) 

生物醫療廢棄物

BIO-MEDICAL
    WASTE

感染性廢棄物-滅菌類 
生物醫療廢棄物

BIO-MEDICAL
    WASTE

 

關懷生命 用心做環保液體請先倒出！

人工腎臟、輸液導管

廢棄物標示

廢棄物標示



廢棄物收集



廢棄物運送

•清運人員裝備:口罩、手套、圍兜

•運送推車型式:防逸散、洩漏、美觀

•電梯管控:專用電梯

•清運時段:離峰時段

•工具清潔:清潔、消毒



院內清運



廢棄物貯存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區(一) 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區(二)

廢棄物貯存

IV軟袋 廢玻璃

一般事業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四、廢棄物減量與再利用

1.降低一般事業廢棄物產出量
-撤除病房垃圾桶
便利性、潔淨度、病蟲害、美觀

2.生物醫療廢棄物滅菌後資源再用
-廢棄針筒、人工腎臟、導管

近期推動政策



97~99年度針筒回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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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廢棄物稽核與改善



訂定基準值

產出比較與異常處理



GPS



即時影像

處理廠定期稽核



六、未來推動方向

1.持續推動可回收生物醫療廢棄物，增加資源再

利用。

2.持續建立病人與家屬垃圾分類減量觀念。

3.持續執行員工教育訓練。

4.成立跨部門稽核單位，抽查單位分類減量情形。

績優者報請獎勵，績劣者處罰。

5.各單位產生之廢棄物處理成本加入各單位年度

成本中，以達自行減量目的。



謝 謝 聆 聽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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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自主管理目的與內涵

• 參考法規

• 自主管理表內容與成效

• 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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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理目的與內涵(1/2)

緣起

持續改善
提昇環保責任

自主管理觀念
漸成主流

主動配合法令之
觀念提昇

環保法令
日趨嚴格

設置整合性的
自主管理記錄表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3

自主管理目的與內涵(2/2)

策略

PDCA

整合性的自主管理記錄

目的

簡化環境管理之執行程序

提昇醫療院所自主管理能力

避免違反環保法規而受罰

協助新進人員之業務接軌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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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法規(1/2)

廢棄物法規

廢
棄
物
清
理
法

指
定
公
告
應
置
廢
棄
物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之
事
業

廢
棄
物
清
理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管
理
辦
法

公
告
事
業
廢
棄
物
妥
善
處
理
紀
錄
文
件
格
式

公
告
應
檢
具
事
業
廢
棄
物
清
理
計
畫
書
之
事
業

公
告
事
業
廢
棄
物
清
理
計
畫
書
之
格
式
及
應
載
明
事
項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理
機
構
許
可
管
理
辦
法

公
告
區
別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特
性
標
誌

公
告
部
分
感
染
性
醫
療
廢
棄
物
滅
菌
處
理
標
準
及
相
關
規
定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檢
測
及
紀
錄
管
理
辦
法

管理制度

環
境
保
護
專
責
單
位
或
人
員
設
置
及
管
理
辦
法

事
業
廢
棄
物
貯
存
清
除
處
理
方
法
及
設
施
標
準

醫
療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利
用
管
理
辦
法

公
告
醫
療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利
用
之
種
類
及
管
理
方
式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認
定
標
準

事
業
自
行
清
除
處
理
事
業
廢
棄
物
許
可
管
理
辦
法

事
業
廢
棄
物
處
理
設
施
餘
裕
處
理
容
量
許
可
管
理
辦
法

貯存、清除、處理、及再利用

公
告
以
網
路
傳
輸
方
式
申
報
廢
棄
物
之
產
出
、
貯
存
、
清
除
、
處

理
、
再
利
用
、
輸
出
及
輸
入
情
形
之
申
報
格
式
、
項
目
、
內
容
及

頻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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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法規(2/2)

廢水法規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施
行
細
則

放
流
水
標
準

違
反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按
日
連
續
處
罰
執
行
準
則

環
境
保
護
專
責
單
位
或
人
員
設
置
管
理
辦
法

事
業
或
汙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排
放
廢
︵
汙
︶
水
緊
急
應
變
辦
法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事
業
分
類
及
定
義

應
先
檢
具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計
畫
之
事
業
種
類
、
範
圍
及
規
模

管理制度 水質標準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及
檢
測
申
報
管
理
辦
法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計
畫
及
許
可
申
請
審
查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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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理表內容與成效

自主管理表架構說明

廢棄物管理項

廢水管理項

1

2

3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自主管理方式示意

7

廢棄物管理

指派權責人員

廢水管理

指派權責人員

院內主管

定義院內廢棄物產
出狀況

建立廢棄物分類表

教育訓練

稽核或巡察

廢棄物管理
檢討會議

檢視法令規範是
否有變動

留存執行記錄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修訂

確認廢水產生狀況

水污染防治措施製
作修訂

廢水設施定期巡檢
及維護

廢水定期檢測

廢水管理檢討會議

留存執行
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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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管理記錄表架構

自主管理紀錄表基礎資料（表一）
1.廢棄物種類項目

2.自主管理相關執行紀錄表

醫療機構廢棄物自主管理紀錄表 醫療機構廢水自主管理紀錄表

1. 廢棄物管理制度
2.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收集、貯存、及院/

所內清除
3. 有害事業廢棄物（含基因毒性廢棄物）

之收集、貯存
4.生物醫療廢棄物之收集、貯存、及院/所

內清除
5.院/所內廢棄物再利用作業
6.院/所內廢棄物之清除、處理
7.廢棄物減量作為

1. 廢水管理制度
2. 廢水收集處理及設備管理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9

廢棄物種類項目(1/2)

• 設置目的與重點

– 依據廢棄物特性歸類

– 分成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
事業廢棄物、生物醫療廢棄物、應回收廢棄物等五類

– 掌握院內廢棄物產出種類及特性

– 可配合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申報項目

• 使用方式

– 於清查彙整院內產生的廢棄物及其性質後勾選

– 可與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相互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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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種類項目(1/2)

• 使用方式

– 於清查彙整院
內產生的廢棄
物及其性質後
勾選

– 可與廢棄物清
理計畫書相互
核對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11

自主管理相關執行記錄表

• 設置目的與重點

– 院內自主管理作業應執行工作一覽表

– 執行記錄

• 工作內容

• 查核日期

• 查核人

– 提供管理人掌握應執行事項與實施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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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理相關執行記錄表

• 使用方式

– 將有關廢棄
物廢水之自
主管理資料
進行記錄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13

自主管理表內容與成效

13

自主管理表架構說明

廢棄物管理項

廢水管理項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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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自主管理成效

• 依據自主管理記錄表進行現場勘查

• 了解目前醫院之管理與執行面情況

– 缺失項目以環境管理與分類最多

2.3%重量記錄與分析

1.2%內部稽核

5.8%教育訓練方法或成效

1.2%廢棄物分類一覽表

1.2%廢棄物管理程序

3.5%專責人員

1.2%管理組織分工

比例
(%)廢棄物建議項目

2.3%院內清除方法與動線管理

11.6%設置貯存廢棄物中文標示

2.3%貯存容器之相容性

16.3%貯存區環境管理

4.7%貯存容器顏色管理

4.4%廢棄物分類貯存現況

比例
(%)廢棄物建議項目

7.0%其他

1.2%事業廢棄物申報

3.5%生物醫療廢棄物清除應使用密閉式運
送工具

1.2%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區環境維護設施

7.0%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設施標誌

1.2%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容器依法標示資
訊

2.3%生物醫療廢棄物冷藏設備

18.6
%

有害及生物醫療廢棄物使用正確容器
與標示

比例
(%)廢棄物建議項目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15

廢棄物管理項

設置目的與重點
• 使管理人能掌握廢棄物清理各程序之要項
• 管理面

一、廢棄物管理制度

• 執行面：依據廢棄物特性與清除處理流程分別制
定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分類收集、貯存、及院內清除
三、有害事業廢棄物（含基因毒性廢棄物）之分類收集
、貯存、及院內清除
四、生物醫療廢棄物之分類收集、貯存、及院內清除
五、廢棄物再利用作業
六、廢棄物清除處理
七、廢棄物減量作為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管理面

• 設置目的與重點

– 確定院內之管理人員與制度符合法規

– 確定院內廢棄物之種類與分類方式

• 應與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一致

– 教育訓練之實施方式

– 稽核或巡察措施與記錄

– 缺失回饋機制

– 資料統計分析

16

一、廢棄物管理制度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管理面

• 常見問題

–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長期沒有更新

– 廢棄物項目不符合事實

– 教育訓練後未進行追蹤或稽核制度管控成效

– 稽核或巡察措施多數未做記錄或極少進行

17

一、廢棄物管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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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理面建議1

• 建立廢棄物管理流程圖 了解管理關鍵點

流程

地點

分類

執行人員

院內清除
資源物
細分類

生物醫療廢
棄物貯存

清除 處理

護理車
護理站
汙物間

護理人員

清潔人員

病患家屬

清理車
院內通道
投送間

清潔人員

人

事時

地

物

資源物
貯存區

清潔人員

生物醫
療廢棄
物貯存
區

清潔人員

貯存區

清潔人員

清除公司

處理廠

清除公司

處理廠

秤重 秤重 秤重 秤重減量作法

減量作法 減量作法稽核措施

管理面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廢棄物管理面建議2

• 檢討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內容
– 輔導過程中發現某醫院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生物
醫療廢棄物項目，僅有廢尖銳器具、透析廢棄物
、手術或驗屍廢棄物三項，明顯與一般狀況不符

– 其他醫院則是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有部分廢棄物項
目已經沒有但未進行變更，例如廢顯/定影液

19

建議：檢討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並辦理變更。

管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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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理面建議3(1/4)

• 教育訓練後輔以稽查或巡察
– 多數醫院並未針對教育訓練成效進行長期的管理
，導致出現廢棄物管理缺失

– 稽查或巡察作業沒有達到矯正預防的成效
• 簡單的做巡察

• 沒有留下記錄

20

建議：巡察仍須留下記錄，巡察記錄應該要包
括病房區與廢棄物貯存區。

沒有記錄的話就無法作為改善以及訓練
的依據，可能導致缺失再度發生。

管理面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廢棄物管理面建議3(2/4)

21

• 稽查或巡察記錄表不一定要複雜，但一定要符合法令規
範。
– 自主管理記錄表皆依據法令進行設置

– 建議使用或參考自主管理記錄表進行稽查或巡察作業

• 缺失改善記錄表
– 嚴格作法：使用完整的PDCA追蹤記錄表

– 簡單作法：記錄改善狀況於稽查或巡察記錄表裡面，並且
把缺失獨立做成至少一頁的圖文說明，供教育訓練使用

• 各單位也可以自行實施
– 透過每週或月的例行會議進行檢討

– 可將案例記錄於自己的筆記本中

管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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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理面建議3(3/4)

1.查核表實例 2.佐證資料應清楚明確

（透過電子系統公告案例）

（文件記錄案例）

稽核或巡察參考

管理面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23

廢棄物管理面建議3(4/4)

缺失改善表參考

稽查改善記錄表

感染性廢棄物分類錯
誤（附件為佐證資
料）

由護理長對該護理人
員實施1小時訓練

納入護理部每月訓練
教材

實施不定期稽核，未
有同樣錯誤發生

稽查人：

○○○
廢棄物管理人
98/10/15

○○○98/10/31

受稽核單位主
管：

◎◎◎

○○○98/10/20

受稽核單位主
管：

◎◎◎

廢棄物管理人
98/11/20

98/11/20

98/10/15

○○○

3A護理站

1 1

改善配合：
1.擬定改善行動方法
2.追蹤改善狀況

改善記錄表內容：
(1)不符合事項內容
(2)矯正措施
(3)預防措施
(4)追蹤記錄

各單位亦可
自行實施

管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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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理面建議4

• 重量記錄的優點
– 了解重量增減狀況

• 單位科別、廢棄物類別
– 降低有害事業廢棄物之重量
– 有助於每月之上網申報作業

資料來源：台南市立醫院觀摩會講義

找出上升原因為焚
化爐不收已滅菌之
廢棄物

重量記錄

管理面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執行面

• 設置目的與重點

– 依據廢棄物分類、貯存、清除、處理流程設
計

– 配合法規規範，將各程序應遵循之法規作為
指標項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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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

• 依廢棄物性質分類且容器應有相容性（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
法及設施標準§5、6、7、8）

– 一般事業廢棄物

– 有害事業廢棄物

– 生物醫療廢棄物

– 再利用一般事業廢棄物

• 顏色管理

– 避免分類錯誤

• 貯存區之標示

– 使用中文標示或輔以照片文字等分類說明

– 避免分類錯誤

– 避免不相容之廢棄物混合貯存

– 避免違法（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6(1)(4)）

26

執行面

感染性廢棄物。
分類袋顏色與一般廢棄
物相同，易有分類錯
誤情況發生。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27

一般事業廢棄物

中文標示

進一步的分類
說明

可輔助使用照片說明

貯存區的分類標示參考

執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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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

28

廢日光燈（即廢照明光源）貯存參考

使用原包裝
妥善置放
（平放較

佳）

直放有掉落
破碎風險 可請回收業或處理業提供

廢日光燈專用貯存容器

執行面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一般事業廢棄物

29

貯存區中文標示有誤或未設置

執行面

玻璃類貯存區貯存塑膠
類回收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子車上
或貯存區未有中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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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

30

貯存區標示及規劃不佳

執行面

1.貯存地點為開放
空間，民眾可自由
出入，一般事業廢
棄物子車容易被打
開丟棄其他垃圾。

2.垃圾清運出入口
容易被民眾佔
用，導致清除不
易。

建議：
1.增設圍籬（右圖紅線示意），此時可避免民
眾或動物接近。
2.增設圍籬可避免民眾於出入口停車，方便垃
圾清運作業。
3.將中文標示往下移動至上圖示意處。

3.一般事業廢棄
物及污泥中文標
示與實際貯存地
點過遠
4.標示方位為背
面，難以辨認

建議標示於此處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一般事業廢棄物

• 貯存區之環境管理

– 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6(1)(2)」

– 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不得有廢棄
物飛揚、逸散、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惡臭情事。

– 建議定期清掃消毒

• 院內專用清除動線與時間

– 固定（離峰）時間清除

– 固定動線

– 調整電梯運轉方式

31

執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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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

32

貯存區環境管理案例- 一般事業廢棄逸散或污染地面

一般事業廢棄物
廢水滲出未處理

執行面

廢棄物堆置未清除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
區牆面破損，導致廢
棄物逸出、滲出

X

一般事業廢棄物逸
出散落未整理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一般事業廢棄物

33

貯存區環境管理案例- 一般事業廢棄貯存區維持整潔

再利用事業廢
棄物整齊堆放

貯存區隨時保
持乾淨

執行面

O
貯存區設置遮

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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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

34

貯存區環境管理案例- 廢日光燈被亂丟在院區中

執行面

發現2支被丟棄的
廢日光燈，其中一
支已破損。
地點為醫療大樓的
後門。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有害事業廢棄物

• 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認定並進行分類及貯存（事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7）

• 基因毒性廢棄物貯存方式需依本項規定分類貯存

• 貯存區之要求

– 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11

– 專門貯存場所

– 堅固、防水等設備或措施

– 防止污染之設備或措施

– 設置白底紅字黑框之警告標示

– 其他必要之監測或緊急災害救援設備

35

執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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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

• 貯存區之要求

– 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12

– 專門貯存場所

– 與治療區、廚房及餐廳隔離

– 堅固、防水等設備或措施

– 防止污染之設備或措施

• 設置白底紅字黑框之警告標示

• 其他必要之監測或緊急災害救援設備

• 防止人員侵入之安全設備或措施

36

執行面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有害事業廢棄物

37

貯存標示：白底、紅字、黑框

貯存場所名稱 易燃性廢棄物貯存區

總貯存量 貯存區容積：12m3

最大貯存量：30公噸

廢棄物種類 廢有機溶劑

備註 接觸者注意事項：

1.劇毒

2.易燃

執行面

貯存區標示範例- 以生物醫療廢棄物為例

有害事業廢棄物
生物醫療廢棄物

貯存區標示格式皆為
白底紅字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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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

38

執行面

貯存區標示未落實- 廢顯定影液或其他廢液

廢顯/定影液貯
存區未有標示

定影液貯存容
器標示錯誤

不明廢液貯存區未標示

本年度發現：
部分醫院改成PAS系
統，但牙科仍使用洗
片設備，且廢棄物管
理人不知道牙科還在
使用！

廢液未進行標示，且
管理人並不知道這些
廢液之名稱或性質。

建議：立即了解牙科或其他
單位是否產出廢液，並設置
相關標示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生物醫療廢棄物
執行面

• 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標準第8及12條

• 使用正確之貯存容器或塑膠袋

– 廢尖銳器具：堅固不易穿透之容器

– 其他生物醫療廢棄物：標示生物醫療廢棄物標誌之紅
、黃色容器或塑膠袋

• 確實於貯存容器或塑膠袋上標示

– 可製作制式標籤

– 可使用AIDC系統

目前仍有醫院使用舊標示
建議清查

目前仍有醫院未於貯存容
器或塑膠袋之最外層進行
生物醫療廢棄物之標示，

尤其是貯存溫度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

施標準第8條第2項）

錯誤 正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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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

40

生物醫療廢棄物塑膠袋標示範例

目前多用手寫
但仍有醫院未
於袋上註明感
染性廢棄物資

訊。

建議可製作制式的標
籤，於裝袋後貼上，將

可提昇管理效率

溫度一定要註明

執行面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生物醫療廢棄物

41

執行面

生物醫療廢棄物隨地堆置

未滅菌廢棄物堆放在地上：
1.未有專區貯存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7條）

2.與一般廢棄物及物品接觸
（違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5條）

3.直接放於排水溝上

建議：
1.立即移除該廢棄物
2.設置專區貯存
3.貯存區與排水溝需進行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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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

42

執行面

生物醫療廢棄物分類錯誤 廢乾電池貯存容器內發現針頭

建議：
1.加強該單位之巡察頻率
2.加強教育訓練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生物醫療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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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面

一般事業廢棄物及生物醫療廢棄物合併運送

生物醫療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
棄物同車合併運送，兩類廢棄
物未隔離。

建議：
1分趟運送。
2.運送車製作隔板，區隔兩類
廢棄物（運送車清運完畢後應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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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

44

使用與廢棄物相容之貯存容器

標示為菱形毒性廢棄物標示
中文：基因毒性廢棄物
英文： CYTOTOXICWASTE
(法規：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
可至環保署醫療廢棄物資訊網下載

執行面

基因毒性廢棄物標示範例
問：基因毒性
廢棄物標示是
否可用生物醫
療廢棄物之標
示？ 否，應
使用基因毒性
廢棄物標示。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生物醫療廢棄物
執行面

• 貯存冷藏設施之溫度控制、標示、與維護

– 溫度應視貯存期間維持於攝氏五度以下

• 建議定時檢查溫度狀況

– 貯存設施應有生物醫療廢棄物貯存區之中文
標示

– 定期維護冷藏設施以確保可正常運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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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療廢棄物
執行面

溫度設施之設置與巡檢

冷藏設施溫度超標
（未曾有人將門打開）

舊型的此種冷藏/凍
設施可能沒有溫度

顯示

1.落實每日溫度巡檢
2.立即修復設備

增設溫度計

本案例為冷藏設施之門無法關緊

此種冷藏設施(冰箱)
亦無溫度計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再利用

• 再利用一般事業廢棄物認定
– 依據衛生署公告之再利用種類進行分類

– 非公告再利用之廢棄物，需由取得通案或個案許可之再利用機
構進行再利用

– 公告再利用之廢棄物，需由具備衛生署檢核之再利用機構進行
再利用

– 點滴軟袋、洗腎液桶

• 確認未沾有血液或體液（即非屬生物醫療廢棄物時），屬D-
2199

• 洗腎液桶之用途不可為清洗後重新裝填產品

• 文件保存
– 包括合約、清運聯單、收據憑證等

– 建議保存三年以上

47

執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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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利用

查詢網站：再利用登記檢核結果查詢
http://waste.epa.gov.tw/ReuseCheck/ReuseCheck_qry.asp

輸入廢棄物代碼

或機構名稱

選擇許可類型

（通常為公告再利用）

＊若欲再利用項目非
衛生署公告之9類，
則需選擇通案或個案
再利用。

執行面

再利用業者查詢
(1)

100年醫療院所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理研討會 49

再利用

查詢網站：再利用登記檢核結果查詢
http://waste.epa.gov.tw/ReuseCheck/ReuseCheck_qry.asp

再利用業者查詢(2)

執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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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利用

• 水銀體溫計應妥善暫存
– 設置專用貯存容器，不得與其他

廢棄物同時貯存

– 不得轉售、贈送、擅自丟棄

– 破損時應參考環保署之建議方式
妥善收集

• 清除對策
–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新增水銀代碼

（C-0101，汞及其化合物-總汞
），交由合法清除處理業者清理

– 與當地環保局聯繫是否統一回收

50

執行面

水銀體溫計與廢SET同時貯存

水銀體溫計貯存桶與其他雜物一同
貯存，易有誤丟破損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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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及處理

• 運送車具及過程不得污染環境（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
施標準§13(1)）

– 若為生物醫療廢棄物另需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
設施標準第18條之要求：不得混合清除、不得壓縮及任意開啟
、冷藏設備應維持運轉、裝卸無工作人員時清除車輛倉門應保
持關閉上鎖

– 清除車具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16
條之要求

• 不具相容性之廢棄物不得混合清除（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
及設施標準§14）

• 污泥之清除

– 脫水或乾燥至含水率85%以下

– 未脫水或乾燥至含水率85%以下者，應以槽車運載

51

執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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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及處理

• 申報清除處理聯單

– 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

• 取得妥善處理文件

• 與清除、處理業者簽訂清除處理合約

• 保存三年以上之清除處理合約與記錄

52

執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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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理表內容與成效

自主管理表架構說明

廢棄物管理項

廢水管理項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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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自主管理成效

• 依據自主管理記錄表進行現場勘查

• 了解目前醫院之管理與執行面情況

– 缺失項目以其他分類較多，主要包括：
• 設施及管線流向標示、記錄使用立可白塗改、通風不
佳、有工安危險之虞等

69.2%其他管理面

15.4%定期檢測廢水水質

15.4%維護廢水處理設備

比例(%)廢水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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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管理項

設置目的與重點

• 使管理人能掌握廢水管理之要項

• 管理面
一、廢水管理制度

• 執行面：依據廢水管理事項分別制定
二、廢水收集處理及設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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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面

一、廢水管理制度

• 設置目的與重點

–確定院內之管理人員與制度符合法規

–確定院內水污染防治措施之內容

–與外包商合約之簽訂與保存

–廢水管理稽核作業

• 常見問題
– 對外包商之稽核檢查機制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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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面

一、廢水管理制度

• 外包商之檢查稽核
–於合約中要求配合實施檢查稽核

–訂定罰款或扣款機制

–設置定期之設備查檢機制（對院內之廢
水設施進行運作狀況查檢）

–不定期要求外包商進行水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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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面

二、廢水收集處理及設備管理

• 設置目的與重點
–掌握廢水組成與來源

–具有水質管控機制

–放流水體之掌握

–定期維護設備及查檢

–定期檢測水質以符合放流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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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常見問題與建議

• 設備故障

– 原因

• 位於密閉空間，累積之水氣或廢氣傷害設備

• 連續運轉，設備過熱而損壞

• 雜質阻塞

• 未定期巡檢

– 建議

• 定期巡檢設備運作狀況

• 定期維修設備

• 維持良好之通風
59

執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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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常見問題與建議

• 管線維護

– 原因

• 廢水管線破損未
發現導致廢水溢
流

– 建議

• 定期巡檢管線與
核對每日廢水量

60

執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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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常見問題與建議

• 設施與管線流向標示
– 原因：廢水處理設施及管線流向

未標示

– 建議：巡檢後補上各設施單元與
管線流向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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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面

設備名稱及流向皆有清楚標示

未有流向標示

砂濾塔未標示設施名稱
黑色加藥桶亦未標示藥品名稱

O O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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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常見問題與建議

• 水質不合格

– 原因

• 通常是大腸桿菌群超標，應調整加藥量

• 原水來源或組成有變動

• 設備故障

– 建議

• 增加水質檢測次數

• 進行目測水質判定

• 原水來源或組成有變動時應檢測水質或由廢水系
統商進行評估

• 定期查檢與維護設備

62

執行面

1.新設置診療科別
2.門診量變動
3.美食街或餐廳之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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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常見問題與建議

• 注意廢水廠操作環境之安全
– 廢水廠皆由極深的槽體組成，作

業環境可能有掉落之虞

– 建議：設置各項禁止標示與措施
，如明顯顏色與防掉落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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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面

作業動線於頭部位置設置橘色防撞標示

作業動線於地面設
置橘色動線標示

於槽體上方設置各項禁止標示
並提供明亮、通風之作業環境

於槽體蓋設
置方便拉抬
設施，避免
人員直接躬
身拉抬而有
掉落受傷之
風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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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 衛生署全國醫療廢棄物處理網
– 相關資料下載

• http://114.34.107.17/medical/Default.aspx

• 環保署
– 醫療廢棄物資訊網

• http://wm.epa.gov.tw/medicalwaste/index
1.html

– 環保法規
• http://ivy5.epa.gov.tw/epalaw/index.aspx

– 環保署醫療機構事業廢棄物管理作業參考
手冊（97年版）

• http://114.32.116.240/medical/work2_2a.
aspx?s_index=196

• 或
http://wm.epa.gov.tw/medicalwaste/Conte
nts/M01.htm#M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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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 環保署廢棄物網路申報

– 新設業者填報基本資料-空水廢
毒管理資訊系統

• http://ems.epa.gov.tw/

– 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站

• http://waste.epa.gov.tw/prog/Inde
xFrame.asp

– 廢棄物代碼及相關資訊查詢
• 代碼、許可資料查詢、座標查詢

• http://waste.epa.gov.tw/prog/Inde
xFrame.asp?Fun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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